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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无法按时返工咋办

主持人:

随着近期各地陆续有序复工， 一些劳动法问题也引发了用

人单位和员工的关注， 比如员工的复工问题、 企业的裁员问题

等等。

本期 “律师圆桌” 就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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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主持 陈宏光

本期嘉宾

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 “齐鲁网” 报道， 山东

省人民政府日前印发 《关于积
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好稳就

业工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通
知明确， 要紧盯形势变化， 全

力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

对于妥善处置失业风险 ，

通知要求完善规模性失业风险

分级响应和应急处置措施， 建
立健全就业岗位信息归集发布

制度。 规范企业裁员行为， 防

止出现大规模裁员。 对拟进行

经济性裁员的企业， 指导其依

法依规制定和实施职工安置方
案， 提前 30 日向工会或全体职

工说明相关情况， 依法依规支
付经济补偿， 偿还拖欠的职工

工资， 补缴欠缴的社会保险费。

设立就业风险储备金， 用于应
对突发性 、 规模性失业风险 。

对因规模性失业引发的群体性
突发事件， 要第一时间妥善处

置。

对于稳定和谐劳动关系 ，

通知要求支持企业通过协商采

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 缩短
工时、 在岗培训等方式， 稳定

劳动关系和工作岗位， 维护正
常生产经营秩序。 因疫情防控

导致特殊困难的职工特别是孕

期、 哺乳期女职工等， 有条件
的企业可以协商安排远程办公、

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多元化解劳动争议， 畅通举报

投诉渠道， 依法查处用工违法

行为。

山东：企业裁员要提前30日向工会或全体职工说明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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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 根据 《传染病防治

法》 第十六条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

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

《劳动法》 第三条规定， 劳动

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

利、 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休息休

假的权利、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

的权利、 接受职业能培训的权利、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提请

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

的其他劳动权利。

《就业促进法 》 第三十条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 不得以是

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但

是， 经医学鉴定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

治愈前或者排除传染嫌疑前， 不得从

事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

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

的工作。

该法第六十二条规定， 违反本法

规定， 实施就业歧视的， 劳动者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

件案由通知》 也已明确将平等就业权

作为案由， 如果用人单位在招聘时有

歧视行为， 员工可以侵害平等就业权

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能否拒绝录用被感染或隔离员工

《就业促进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

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合同期满咋办

李晓茂： 根据人社部 《关于

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

通知》 第一条规定， 若员工属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

疑似病人、 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

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

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

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

企业职工， 企业应当支付职工在

此期间的工作报酬， 并不得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 四十一条

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

在此期间， 劳动合同到期的，

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 医

学观察期期满、 隔离期期满或者

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因此，并非所有合同在疫情防

控期间的劳动者，都可以适用上述

顺延规定。

如果合同不能依法顺延，那么

合同约定的终止日即告终止，劳动

者应和用人单位提前协商，在特殊

时期妥善办理离职手续。

根据人社部《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特定人员劳

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

李晓茂 ： 我国 《劳动法 》 规

定：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

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

困难， 确需裁减人员的， 应当提前

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

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 经

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 可以裁减

人员。 用人单位依据本条规定裁减

人员， 在六个月内录用人员的， 应

当优先录用被裁减的人员。

《劳动合同法》 也规定了企业

裁员的四种情形， 即：

（一） 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

行重整的；

（二） 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的；

（三） 企业转产、 重大技术革

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 经变更劳动

合同后， 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 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

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裁员也

不是想裁就裁， 必须遵循一定的程

序： “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

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

数百分之十以上的， 用人单位提前

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

况， 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

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

告， 可以裁减人员”。

“裁减人员时， 应当优先留用

下列人员：

（一） 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 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

（三） 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 有

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如果用人单位不采取裁员的方

式 ， 而是与个别劳动者解除劳动合

同， 同样需要遵守 《劳动合同法》 的

规定，

根据 《劳动合同法》， 企业可以

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按规定

支付补偿， 这种解除方式的前提是协

商一致。

但根据人社部 《关于妥善处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 特定人员的

劳动合同在特定期间是不得解除的。

当然， 根据上述通知， 企业因受

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 可以

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

轮岗轮休、 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

岗位， 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 符合

条件的企业 ， 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

贴。

近期国家和地方层面已陆续出台

了很多稳就业的措施， 可预见的是，

今后还会有其它措施出台。

鉴于裁员的程序要求十分严格、

经济成本也不低， 企业在此特殊时期

还是应当慎重裁员。

生产经营困难能否裁员

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的，可以进行裁员，但必须遵循

法定程序，包括向工会报告和听取职工意见的程序。

因疫情未能在假期结束后回单位上班咋办

潘轶： 基于防疫期间的特殊

情况， 无论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还是从情理出发， 单位都应人性

化处理员工无法按时返岗的问题。

假如员工是因为交通限制 、

隔离等防控措施无法回到单位复

工， 企业不得以旷工等理由解除

合同。

对于这种情况， 可与员工充

分协商 ， 优先安排员工休年假 、

调休、 在家办公等， 休假或在家

办公期间工资正常支付。 如果影

响时间较长的， 也可引导员工办

理事假手续、 协商待岗等。

当然，疫情也不是员工随心所

欲的理由。

对于那些未受相关措施影响

能够到岗，但因为个人原因拒不到

岗的员工，企业应当进行充分的告

知和取证 ， 比如以电子邮件或

ＥＭＳ 邮件发出催促返岗通知 ，通

知中应明确告知到岗时间以及拒

不到岗的违纪性质，并结合制度进

行后续处理。

假如员工是因为交通限制、隔离等防控措施无法回到单位复工，企业不得以旷工等理由解除合同。 对于

那些未受相关措施影响能够到岗，但因为个人原因拒不到岗的员工，企业应当进行充分的告知和取证。


